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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會計師公會（“公會”）非常榮幸能與廣東省地方稅務局（“省地稅”）

於 2015 年 12 月 11 日在廣州舉行交流會議，並就不同稅務議題誠摯討論和交

流。 

 

以下是由公會撰寫的會議摘記。請注意：此摘記謹代表省地稅與會人員的個人

意見及只可視作一般參考文件，並不會對任何與會人士構成約束力。在使用會

議摘記內容到你的特定情況前，務請尋求專業意見。 

 

公會亦特別感謝安永派出代表負責記錄會議的內容。 

 

會議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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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個人所得稅 

 

1.     間接股權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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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倫    倡導及專業發展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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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A. 個人所得稅 

 

1. 間接股權轉讓  

 

國家稅務總局（“國稅總局”）一直致力打擊境外非居民企業投資者通過

濫用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組織形式等安排，規避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

股權所得的企業所得稅納稅義務。 

 

早于 2009 年，國稅總局已發文（國稅函【2009】698 號）規範相關稅務處

理方法。國稅總局除了在 2014 年末頒佈《一般反避稅管理辦法（試行）》，

更於 2015 年初下發《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企業所得

稅若干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7 號），進一步規範和加強

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等財產的企業所得稅管理。以上一

系列的行動足以證明總局對打擊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居民企業股權等財產

的決心。 

 

(a) 7 號公告的精神 

 

7 號公告的精神是否適用于判定非居民個人有否通過實施不具有合理

商業目的的安排在境外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財產，從而徵收

個人所得稅？ 

 

2011 年在深圳曾經發生一案例，有關稅局對非居民個人在境外間接轉

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所得徵收了個人所得稅。2015 年的北京海澱區案

例與深圳案例類似，均是外籍個人通過間接轉讓境外空殼公司的股權

從而達到轉讓持有中國不動產的境內公司的股權。 

 

目前個人所得稅法並未規定一般反避稅條款，國稅總局在《關於非居

民個人股權轉讓相關政策的批復》（國稅函【2011】14 號）中規定：

“C 公司控股方為香港居民個人，其股權轉讓行為不適用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一般反避稅的規定。”  

 

省地稅：7 號公告依據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以及稅收征管法

制定，適用于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等財產的企業所

得稅管理，並不適用於非居民個人在境外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

／財產所徵收的個人所得稅。 

 

https://exchange.hkicpa.org.hk/owa/redir.aspx?SURL=clysgYFYUtGJAAzi3SHF6qi8CDfJhAQujcldb7YffgjxcIfPqdfSCGgAdAB0AHAAOgAvAC8AYgBsAG8AZwAuAHMAaQBuAGEALgBjAG8AbQAuAGMAbgAvAHMALwBhAHIAdABpAGMAbABlAGwAaQBzAHQAXwAxADIANwAxADAAMgA1ADEAMAA1AF8AMQAyAF8AMQAuAGgAdABtAGwA&URL=http%3a%2f%2fblog.sina.com.cn%2fs%2farticlelist_1271025105_12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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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國稅函【2011】14 號 

 

根據國稅總局在國稅函【2011】14 號批復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

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四條規定的“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作進一

步解釋，將間接轉讓持有中國不動產的中國境內公司的股權所得包含

在“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的範圍內，我們請問是否應該有類似

698 號文的條例才會看穿中間公司而徵稅嗎？貴局理解此類情況的處

理是否只限於針對間接轉讓持有中國不動產的中國境內公司的股權？ 

 

省地稅：國稅函【2011】14 號文的稅務處理仍應是根據個人所得稅

法判定是否屬於來源於境內所得，採取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來判定。 

 

 

(c) 698 號文和 7 號公告的應用 

 

我們認為 698 號文和 7 號公告只可應用在企業層面上。如果把它們應

用在個人所得稅上，其法律依據可能比較薄弱。我們覺得國稅總局應

先從個人所得稅法中加入一般反避稅條款，然後才執行相關的法規。

請問有關的立案進程如何？預計什麼時候會完成個人所得稅法的修

訂？ 

 

省地稅：目前暫未瞭解國稅總局會針對個人所得稅法加入一般反避稅

條款而作出相關的修訂。 

 

 

(d) 非居民個人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 

 

請問 貴局在何種情況下會將非居民個人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等

同於直接轉讓，從而產生個人所得稅納稅義務？將來會否考慮出具相

關指引，以明確非居民個人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的稅務處理方

法？在現行的法規下，個別納稅人應怎樣去評估應交的個人所得稅？ 

 

省地稅：由於目前暫無具體指引說明非居民個人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

業股權的個人所得稅稅務處理，因此在何種情況下，非居民個人間接

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等同於直接轉讓從而產生個人所得稅納稅義

務，仍應結合具體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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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號 

 

假如個人通過非居民企業持有內地企業，他將該非居民企業的股權轉

讓給第三方。如主管稅務機關將這交易視作為該個人直接轉讓內地企

業，請問該個人是否應該參考《股權轉讓所得個人所得稅管理辦法

（試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號 ）來評估所負

擔的稅款？ 

 

省地稅：在上述情況下，應參考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號的

要求來評估所負擔的稅款。 

 

 

(f) 7 號公告對個人的影響 

 

如果有關的轉讓方是個人而不是企業，7 號公告對這些個人會有什麼

的影響？例如該個人轉讓方是否需要向主管稅局報告股權轉讓事項及

提交相關規定資料？海外受讓方是否有相關代扣代繳義務？ 

 

省地稅：如前所述，7 號公告適用于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

業股權等財產的企業所得稅管理，並不適用於非居民個人在境外間接

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財產的中國個人所得稅徵收。 

 

 

2. 非居民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的免稅備案 

 

根據國稅總局發佈《非居民納稅人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管理辦法》的公告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5 年第 60 號）關於備案時點規定中第八（一）條

的規定，“非居民納稅人享受稅收協定非獨立個人勞務條款待遇的，應當

在首次取得相關所得並進行納稅申報時，或者由扣繳義務人在首次扣繳申

報時，報送相關報告表和資料。” 

 

對於“首次取得相關所得並進行納稅申報”時點的解讀，應當進行申報納

稅是指超過 90/183 天之後的第一個月，還是指非居民納稅人來華工作並取

得收入的第一個月？ 

 

省地稅：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對臨時來華人員按實際居住日

期計算征免個人所得稅若干問題的通知》（財稅外字【1988】第 59 號）

第四條，臨時來華人員事先能夠預定居住日期超過 90 天的，可以由其按

照稅法規定的繳納日期申報納稅。如果最後發生實際居住日期沒有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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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天的，准予退還其已繳納的稅款；對事先不能預定居住日期超過 90 天

的，可以待其居住日期預計要超過 90 天或實際超過 90 天時，再由其申

報納稅。如採取超過 90 天時再申報納稅的，其應繳納的稅款，應自超過

90 天的次日起，7 日內繳納。如果最後一天是中國的節假日，可以順

延。 

 

因此，對於“首次取得相關所得並進行納稅申報”時點的解讀，可以參

照上述財稅外字【1988】第 59 號文的規定，來華工作的非居民納稅人不

能事先預定居住日期超過 90 天的，可以待其居住日期預計要超過 90 天

或實際超過 90 天時，自其居住日期超過 90 天之後的第一個月納稅申報

時，報送享受協定待遇相關的報告表和資料；來華工作的非居民納稅人

能事先預定居住日期超過 90 天的，可以自其來華工作的第一個月納稅申

報時，報送享受協定待遇相關的報告表和資料。 

 

按照財稅外字【1988】第 59 號文的精神，上述申報方式應不涉及罰款或

滯納金。 

 

 

3. 為外籍人員繳交的保險 

 

僱主為外籍人員繳交的各類應稅保險（與全年一次性獎金相關的），是否可

以併入全年一次性獎金的優惠計算方式？ 

 

省地稅：全年一次性獎金的優惠計算方式不適用於僱主為外籍人員繳交

的各類應稅保險。 

 

 

4. 中國籍僱員被原中國公司派遣到境外關聯公司工作 

 

如果中國籍僱員被原中國公司派遣到境外關聯公司（“接收公司”）工

作，接收公司以實報實銷的形式承擔該中國籍僱員的住房費用（比如，該

僱員在當地租房，自己先支付房租，然後向接收公司報銷），這些境外住房

福利是否可以作為中國籍僱員的中國個人所得稅免稅項目？在被派遣到中

國工作的外籍僱員，其發生的公司實報實銷住房費用，是中國個人所得稅

免稅項目。上述派遣至境外工作的中國籍僱員的境外實報實銷住房費用是

否也適用於類似的稅務處理（即作為中國個人所得稅免稅項目）。 

 

 



 
 

7 

 

如果公司給派遣到境外工作的中國籍僱員實行（個人所得稅）稅負平衡機

制，即原中國公司（“僱主”）承擔被派遣的中國籍僱員的境外個人所得

稅，僱主承擔的這部分境外個人所得稅也將在計算中國個人所得稅時作為

中國籍僱員的應稅收入。如果境外個人所得稅是按年計算的，那麼在計算

中國個人所得稅時，應需要將這些僱主承擔的境外個人所得稅還原成被派

遣中國籍僱員的中國個人所得稅應稅收入。請問納稅人是否可以將僱主承

擔的境外個人所得稅分攤到 12 個月裡並分別還原成各月應稅收入計算各月

的中國個人所得稅（如果把所有的境外個人所得稅都還原到某一個月的應

稅收入中，可能導致該月的中國個人所得稅稅率奇高）？ 

 

省地稅：中國個人所得稅免稅項目有明確的法規規定，目前住房福利僅適

用于來華工作的外籍個人，因此派遣至境外工作的中國籍僱員的境外實報

實銷住房費用並不適用於類似的稅務處理（即作為中國個人所得稅免稅項

目）。 

 

根據目前的稅收法規，工資薪金所得應按每月發放額按月代扣代繳個人所

得稅。在公司對派遣到境外工作的中國籍僱員實行（個人所得稅）稅負平

衡機制的情況下，如果境外個人所得稅是按年計算的，即僱主承擔的境外

個人所得稅是按年發生的，那麼計算中國個人所得稅時，原則上應不能將

僱主承擔的境外個人所得稅分攤到 12 個月裡並分別還原成各月應稅收

入，以計算各月的中國個人所得稅。 

 

 

B. 房產稅和土地增值稅 

 

1. 法規效力 

 

我們理解有一些土地增值稅具體稅務規定，比如預征、新舊房的標準、普

通標準住宅等標準是由稅總授權給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政府或地

方稅務局制訂。請問如果有一些城市自行制定了一些關於土地增值稅稅前

扣除的標準，但省地方稅務局沒有類似的法規，或沒有省局授權，這些規

定的是否有法定效力？  

 

省地稅：根據國稅總局在《關於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增值稅清算管理有關

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6】187 號）中規定：房地產開發企業辦理土地

增值稅清算所附送的前期工程費、建築安裝工程費、基礎設施費、開發間

接費用的憑證或資料不符合清算要求或不實的，地方稅務機關可參照當地

建設工程造價管理部門公佈的建安造價定額資料，結合房屋結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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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等因素，核定上述四項開發成本的單位面積金額標準，並據以計算扣

除。 

 

具體核定方法由省稅務機關確定。廣東省地方稅務局近期已明確，由各市

地方稅務局委託省內建設工程造價管理部門，制訂相應的建安造價定額標

準。稅務機關會依據適用的建安造價定額標準審核企業提交的土地增值稅

稅前扣除項目成本資料。如果企業提交的成本資料金額偏高，稅務機關將

參照適用的建安造價定額標準核定房地產項目的成本項目，以調整企業土

地增值稅的扣除項目及其計算。 

 

 


